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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复活活婴婴儿儿””离离世世
五个月大男婴被弃殡葬车

殡葬师收养三天送医后死亡

12月2日下午4时30分，滕州市妇幼保健院今年收留的第八个弃婴———“弃婴8
号”，走完了五个月零一天的生命，不像前一天那样幸运，这一次他真的坐上了开往
坟墓的殡葬车。

王师傅在枣庄滕州经营一
家白事大全，这几天被一个五个
月大的孩子折腾得又喜又苦。

11月30日下午4时许，王师
傅接到了一位同行朋友的电话。
电话中他得知，滕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附近有一男婴快咽气了，让
他去处理后事。

“赶到后，发现孩子并没有
死，一个活人让我怎么处理？不
过朋友说，孩子很快就不行了，
孩子家人也没了影，让我先抱回
家养着，如果孩子自然死亡了，
就帮着把后事处理了。”王师傅
说，当时自己不同意，但朋友着
急出车，只能先将孩子抱走。

男婴被抱回时，还插着胃
管，为了给孩子吃饭喝水，专门

找医生撤了胃管。孩子顿时能吃
能喝，还挺可爱。王师傅说，“儿
子儿媳也专门赶来看，儿媳还专
门给孩子买了奶粉、奶瓶、尿不
湿、玩具。孩子平时比较乖，我一
逗他就乐，虽然才养了两天，我
都不舍得把他随意丢掉。”

12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王
师傅租住的小房子，五个月大的
男婴很可爱，还傻呵呵朝着生人
笑。其间，不断有邻居来看男婴。
一位邻居说，“现在医疗那么发
达，家里条件困难，也该想办法
救救孩子啊。”

“可是真的没钱养，领养孩
子手续也很麻烦。孩子还有重
病，晚上常常犯，我整夜不睡觉
看孩子。”王师傅说。

本去处理丧事，结果抱回一活婴

周女士在滕州市中心人民
医院附近开“白车”。

据王师傅介绍，把孩子留给
自己的是开“白车”的周女士，而
周女士又是如何得到此婴儿的？

12月2日，记者电话联系了
周女士。周女士说，自己的“白
车”停在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南
门对面，日常工作是拉逝者遗
体，也租车给出院的病人。11月
30日下午，一名看起来50岁左右
的男子找到她，说孩子快不行
了，想用她的车出院回家。

“当时他说了啥我记不清

了，大概意思是孩子快夭折了，
天太冷先把孩子和包放车上，出
院手续还没办利落，他先去办手
续。”周女士说，所以让他把孩子
放在车里担架上，但没承想此人
一去不返。

周女士说，“后来我赶着出
车，看到包里有2000元钱，还有
孩子的死亡通知书，我猜是孩子
快不行了，所以家人把他遗弃，
留钱应是希望有人能给孩子看
病、喂养孩子，或是孩子去世帮
着处理后事，于是就联系了干殡
葬的王师傅。”

2000块，家长将婴儿留给殡葬车

李仁（化名）是滕州市中心人
民医院ICU病房医生。

与男婴一起丢弃的包里，有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下达的病
危通知书以及在该院出院的临
时收据和催款条，河北省卫生厅
颁发的预防接种证，还有孩子的
X光片。

资料显示，孩子名为邱同浩，
出生于今年7月1日，为济宁市微
山县籍。孩子目前被诊断为憋喘
待查、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先天
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等。“虽然
材料上没有照片，这个孩子应该
就是邱同浩吧。”王师傅说。

李仁介绍，邱同浩于11月23
日住院，入院时病情危重，体温接

近40℃。
“住院期间，孩子的父母和其

他亲人都在，经会诊，孩子需要去
上一级医院救治，否则有生命危
险。我们给孩子的家人介绍了情
况，希望家人尽快转院。”李仁说，

“11月29日，家人强烈要求出院，
我们也努力劝说，但家属态度明
确，在签署了一系列的自愿申请
书后，11月29日下午出院。住院六
天一共花费14145元。”

记者将弃婴照片出示给曾经
照看过邱同浩的医生，医生说，

“我不敢保证百分之百是，因为邱
同浩自住进医院起，便插着各种
医疗管，脸上贴着胶布，不过看着
非常像。”

住院6天花14145元，病危仍出院

□本报记者 张冬梅

听到孩子死亡的消息，眼泪就
那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

孩子本有机会活下来，再撑几
天，通过在报纸上呼吁爱心人捐助
救治，这个鲜活的生命可以在世上
感受风雨晦晴、人情冷暖，可仅分
别了两个小时，就那么没了。

2014年7月1日出生，到11月30日
被遗弃，还差一天他就整五个月
了。一个幼小的孩子从此失去了自
己的父母，被遗弃到一辆运送了不
知多少具遗体的车上。不知道家人
的初衷如何，是希望孩子尽早死
去，还是希望有好心人救治？

可怜娃，被好心的但不富有的
殡葬师傅带回自己的出租屋，想帮
孩子找到父母却无计可施，想为孩
子看病也拿不出钱，想把孩子找个
妥善的地方安置，自己也没有办
法，无奈之下，他只得求助媒体。

被殡葬师收留，孩子笑了两三
天。遗弃，不知道尚未启智的“弃婴
8号”懂不懂这两个字的重量。

孩子，对不起，不能帮你更多。
现在只希望你能在天堂获得在人
世未曾尝到的幸福。

孩子，对不起

2日下午，记者根据邱同浩
家人在医院登记的联系方式，
拨通了电话。

一名女士接听后，自称是邱
同浩父亲的朋友，但通话中不停
询问孩子现状，似乎很关心。该
女士称，会让邱同浩父亲回电。
半小时左右，一名男子回电，但
语气比较强硬。他说，邱同浩已
经死亡，记者看到的孩子并不是
邱同浩，不过在电话中他不断询
问记者在哪里见到了这个孩子。

山东真谛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波称，如果男婴真是被父母
或者有监护义务的人故意丢在
车上，监护人就涉嫌构成遗弃
罪，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了解到，我国刑法第
261条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
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
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
为。若违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律师称家人涉嫌构成遗弃罪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冬梅

记者手记

2日下午，经记者协调滕州
市公安局龙泉派出所和北辛派
出所，两派出所民警将孩子送到
了滕州市妇幼保健院就医。

14时30分左右，孩子住院登
记时，记者告诉医生孩子可能叫
邱同浩，但医生说，“弃婴被送来
后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代号，他
是今年第8个被送来的弃婴，所
以叫‘弃婴8号’。”

医生告诉记者，孩子会暂时
放在妇保院医治，如果没有父母

认领，要么孩子被医治好送到救
助站，要么孩子病情严重去世。

“如果孩子父母看到新闻，希望
他们能够将孩子接走，即使孩子
最终走向死亡，我想孩子还是希
望有父母陪伴。”

不过医生的愿望再也无法
实现。16时20分，“弃婴8号”病
危，医院全力抢救。

10分钟后，“弃婴8号”在忙
乱的医护人员的眼眸中，渐渐失
去了生机，再难见生父生母。

“弃婴8号”送医两小时后死亡

“弃婴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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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为男婴做接收前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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